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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代表监事选举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

章程》等相关规定，须进行监事会换届选举。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将由3名监事组成，其中股东代表监事2

名，职工代表监事1名，职工代表监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经公司2019年7月8日召开的二届三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选举赵华润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

工代表监事（个人简历附后）。 赵华润先生将与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其他两名监事共同组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任期与第四届其他监事一致。

特此公告。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8日

附件：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赵华润，男，1988年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曾任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办综合管理员、

人力资源及体系部行政处科长。 现任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办行政处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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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7月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招远市金龙路777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22,050,02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8.503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锋先生主持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独立董事王法长、苏波电话参加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马越川、副总裁李伟参加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四届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1 王锋 811,981,042 98.7751 是

1.02 王琳 811,981,042 98.7751 是

1.03 刘占村 811,981,042 98.7751 是

1.04 王显庆 811,981,043 98.7751 是

1.05 张琦 811,981,042 98.7751 是

1.06 杨科峰 811,981,042 98.7751 是

2、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四届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王法长 812,079,706 98.7871 是

2.02 孙建强 812,079,705 98.7871 是

2.03 刘惠荣 812,079,705 98.7871 是

3、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第四届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温波 811,998,574 98.7772 是

3.02 曹志伟 812,079,705 98.7871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王锋 6,381,042 38.7904

1.02 王琳 6,381,042 38.7904

1.03 刘占村 6,381,042 38.7904

1.04 王显庆 6,381,043 38.7904

1.05 张琦 6,381,042 38.7904

1.06 杨科峰 6,381,042 38.7904

2.01 王法长 6,479,706 39.3902

2.02 孙建强 6,479,705 39.3902

2.03 刘惠荣 6,479,705 39.3902

3.01 温波 6,398,574 38.8970

3.02 曹志伟 6,479,705 39.390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均已审议通过；

2、议案1-3需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青岛）律师事务所

律师：赵志强、史冰雪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中伦（青岛）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代表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中伦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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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 ）于2019年7月8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9名，实

际参加董事9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锋先生主持，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拟推举王锋董事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弃权都是零票。

2、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战略委员会由董事王锋、王琳、王显庆、孙建强、刘惠荣组成，董事王锋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由董

事孙建强、王显庆、刘惠荣组成，董事孙建强任召集人；提名委员会由董事刘惠荣、王法长、张琦组成，董

事刘惠荣任召集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董事王法长、孙建强、杨科峰组成，董事王法长任召集人。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弃权都是零票。

3、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61）。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弃权都是零票。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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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 ）于2019年7月8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监事３名，实际参加监事３名，本次会

议的召集、召开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温波先生主持，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拟推举温波监事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

满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弃权都是零票。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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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7月8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第四届董

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现将公司聘

任总裁、副总裁等高级管理人员的事项公告如下：

聘任王锋先生为公司总裁，李伟先生、吕晓燕女士、冯宝春先生、孙松涛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同时李

伟先生兼任公司财务总监，马越川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兼副总裁，聘任赵文磊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

代表（个人简历附后）。 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本次聘任人员均具备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资格。 马越川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

书资格证书，且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备的候选董秘资格备案已审议无异议。

特此公告。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8日

附件：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王锋，男，1972年生，博士研究生学历。 曾任招远市橡胶工业集团公司车间副主任、主任，山东玲珑

橡胶集团公司车间主任，山东玲珑橡胶集团公司副厂长，招远市蚕庄镇党委、委员，山东玲珑橡胶集团

公司副总经理兼进出口公司经理，山东玲珑橡胶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董事，玲珑集团有限公司

总裁、董事。 现任玲珑集团副董事长、党委书记,中国企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企业家协会理事会副会

长，中国石化联合会副会长，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李伟，男，1972年生，大专学历。 曾任建设银行招远支行计划信贷科副科长，山东玲珑橡胶有限公司

办公室主任兼项目办主任，玲珑集团有限公司项目办主任、副总经理，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监

事。 现任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吕晓燕，女，1967年生，硕士学历。 曾任固特异大连财务行政经理、固特异新加坡项目经理、固特

异亚太区财务分析师、固特异大连财务总监、董事会副主席，美国CTS公司电子零部件、EMS事业部

全球财务总监，美国Thermo� Fisher� LPG事业部亚太区财务总监，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总经

理助理、财务总监、副总裁。 现任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冯宝春，男，1969年生，大专学历。 曾任招远县轮胎厂基建科员，烟台轮胎厂总务科副科长、设备科

副科长，招远橡胶集团公司技改处副处长、开发处处长，山东玲珑橡胶集团有限公司销售公司副经理、

经理，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国内配套部部长。 现任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

孙松涛，男，1979年生，本科学历。 曾任山东玲珑橡胶有限公司总经理秘书，玲珑集团有限公司办公

室副主任，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副主任、董事会秘书、副总裁。 现任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

马越川， 女，1974年生， 本科学历。 曾任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主管， 美国新泽西州

Baosteel� America,Inc.公司财务总监，上海中允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宝钢发展有限公司规划

发展部总经理、市场营销部总经理，上海宝钢磁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英国汉普郡Vertu� Corporation�

Limited公司财务总监，纬图通信贸易（中国）有限公司董事。 现任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秘书、副总裁。

赵文磊，男，1979年生，大专学历。 曾任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车间主任，项目处副处长。 现任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办主任、总裁办战略规划及项目处处长、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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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岩石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拟以不低于人民币4,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7,000万元的股东借款按不超过人民币9.7元/

股的价格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股份。回购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

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 即自2019年7月4日起至2019年10月3日止。

相关风险提示：

1、回购期限内，若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区间，将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的

风险。

2、本回购报告书不代表公司将在二级市场回购公司股份的承诺，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

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

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上海岩石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岩石股份” ）拟回购公

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以下简称“本次回购” ），并编制了本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

购报告书，具体如下：

一、回购方案的审议及实施程序

（一）2019年6月17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

（二）2019年7月3日召开的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

（三）公司为减少注册资本实施本次回购，根据《公司法》有关规定，尚需取得债权人同意。 公司已

就本次回购事项履行了债权人通知的必要程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董事会于2019年7月4日公告的《关

于回购股份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44）。

二、回购方案的主要内容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

公司结合经营情况、盈利能力等因素，公司拟回购部分股份，用于减少注册资本，提高每股收益。

根据《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意见》第五条“鼓励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结合自

身状况，积极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推动上市公司回购公司股份，并在资金方面提供支持。 ” 通过此次回

购，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比例将达到50%以上，本次回购的资金全部由公司控股股东

及其一致行动人以无息无期限借款的形式提供支持，并不影响公司的营运资金。

（二）拟回购股份的种类

本次回购的种类为公司境内上市人民币A股普通股。

（三）拟回购股份的方式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四）拟回购股份的数量或金额

若全额回购人民币7,000万元，且回购价格按照9.7元/股测算，预计可回购股份约为7,216,495股。

（五）拟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本次回购A股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9.7元/股， 价格上限未超过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决

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 具体回购价格由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在回购实施期

间，综合公司二级市场股票价格、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

若公司在回购股份期内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股份拆细、缩股、配股或现金分红，自股价除权、

除息之日起，相应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六）拟回购股份的总金额及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4,000万元， 不超过人民币7,000万元， 资金来源为股东借

款。

（七）回购股份数量及占总股本比例

若全额回购人民币7,000万元，且回购价格按照人民币9.7元/股测算，预计可回购股份约为7,216,

495股，以公司总股本为340,565,550股为基础，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约为2.12%。具体回购股份

的数量及占总股本比例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和所占比例为准。

（八）回购股份的用途

本次回购的股份的用途为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九）回购股份的期限

1、本次回购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即自2019

年7月4日起至2019年10月3日。 如果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提前届满：

（1）如果在此期限内回购股份金额达到拟回购金额总额，则回购方案即实施完毕，即回购期限自

该日起提前届满。

（2）如果公司董事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

届满。

公司将根据董事会授权，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作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2、公司不得在下述期间回购公司股票：

（1）公司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公告前10个交易日内。

（2）自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或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

后2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回购方案实施期间，若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的，回购方案将在股票

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十）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假设本次回购金额不超人民币7,000万元，回购价格上限为9.7元/股进行测算，公司预计可回购7,

216,495股，假设本公司最终回购股份全部注销，公司股权变动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回购前

增减变动

（+，-）

本次回购完成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流通股 340,565,550 100 -7,216,495 333,349,055 100

总股本 340,565,550 100 -7,216,495 333,349,055 100

（十一）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活动、财务状况及未来重大发展影响的分析

本次回购的资金全部由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无息无期限借款的形式提供支持，并不影

响公司的营运资金，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

公司地位。

（十二）上市公司向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董监高、持股5%以上的股东问询未来3

个月、未来6个月是否存在减持计划的具体情况

2019年6月17日，公司向实际控制人韩啸、控股股东上海存硕实业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五牛股

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五牛亥尊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匹凸匹（中国）有限公司、上海五牛御

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天高资本20号单一资金信托、上海五牛政尊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上海五牛衡尊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上海五牛启尊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上海五牛

始尊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出问询函，问询其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份回购决议后3个月内、6个月内是否存在减持计划。实际控制人韩啸、控股股东上海存硕实业有限公

司及一致行动人、董监高回复，其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决议后3个月内、6个月内没有减持

公司股份的计划。

(十三)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的相关安排

公司将根据《公司法》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公司章程》的规定，

办理回购股份后的注销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四）董事会具体办理回购公司股份的事宜

为了配合本次回购公司股份，由董事会在本次回购公司股份过程中办理回购各种事项，包括但不

限于如下事宜：

1、公司董事会在回购期内择机回购股份，包括回购的时间、价格和数量等；

2、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及股价表现等综合决定继续实施或者终止实施本回购方案；

3、公司董事会依据有关规定（即适用的法律、法规、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调整具体实施方案，办

理与股份回购有关的其他事宜；

4、根据实际回购情况，对公司章程以及其他可能涉及变动的资料及文件条款进行修改，并办理相

关报备工作；

5、公司董事会在相关事项完成后，办理公司章程修改及工商变更登记等事宜；

6、办理其他以上虽未列明但为本次股份回购事项所必须的内容。

（十五）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合计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在董事会做出回购股份决议前六个月内是否买卖公司股份， 及其是否与本次回购方案存在利益冲突、

是否存在内幕交易及市场操纵的情况说明

经公司自查，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六个月内（2018年12月17日-2019年6月17日），公司

控股股东、合计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

如下：

上海岩石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于2019年4月11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公告了《上海岩石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 上海存硕实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收购人” 、“存硕实业” ）向公司除存硕实业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外的其他所有股东发

出收购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的要约， 要约收购的股份数量为57,90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7.00%，要约价格为7.00元/股，要约收购有效期为2019年4月15日至2019年5月14日。

截至2019年5月14日，要约收购期限已经届满。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

的数据统计，在2019年4月15日至2019年5月14日要约收购期间，最终有1,214个账户、共计51,776,

857股股份接受收购人发出的要约。

截至2019年5月20日，存硕实业已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的有关规定履行了相关义务，本次要约收购的清算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

目前，存硕实业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比例从34.00%变更为49.20%，存硕实业直接持有

的公司股份比例从1.85%变更为17.05%，存硕实业成为公司控股股东。

上述股票买卖行为均符合上交所相关规定，与本次回购方案不存在利益冲突，亦不存在单独或者

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的行为。

（十六）独立董事意见

1、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 （试

行）》、《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意见》、《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

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有利于增强投资者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公司本次股份回购

具有必要性；

3、公司本次拟使用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7,000万元，本次回购的资金全部由公司控股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以无息无期限借款的形式提供支持，并不影响公司的营运资金，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偿

债能力和盈利能力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的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综上，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合法合规，具备可行性和必要性，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同意本次回购股份方案。

三、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开立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了股份回购专用账户，

账户信息如下：

账户名称：上海岩石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证券账户号码：B882785257

四、回购方案的不确定性风险

1、回购期限内，若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区间，将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的

风险。

2、本回购报告书不代表公司将在二级市场回购公司股份的承诺，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

况择机作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岩石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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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4、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增加临时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2019年6月22日发出 《关于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编

号：2019-080）， 并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刊登会议通知的公告。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9年7月8日（星期一）14: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7月8日上

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7

月7日15:00至2019年7月8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地点：上海市普陀区真陈路200号

4、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现场投票可以委托

代理人代为投票）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

表决结果为准。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郭翥先生

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二、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66名，代表股份312,188,9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9.4474%，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310,037,43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2445%。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151,51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029%。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上海普世律师事务所律师出

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 会议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311,997,2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386％；反对191,

6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61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3,208,54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4.3636％；反对191,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6364％；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关联股东对该事项回避表决。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1,942,1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210％；反对246,

5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790％；弃权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1％。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3,153,44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2.7431％；反对246,5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2510％；弃权2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59％。

其中，关联股东对该事项回避表决。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审议通过《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

表决结果：同意311,942,3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210％；反对246,

5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79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3,153,64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2.7490％；反对246,5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2510％；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关联股东对该事项回避表决。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四、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普世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认为， 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普世律师事务所就本次会议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9日

证券代码：

002565

证券简称：顺灏股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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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员工持股计划摘要

二〇一九年七月

声 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员工持股计划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顺灏股份” 或“公司” ）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称“本

员工持股计划” ）系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实

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制定。

2、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对象涵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

干及公司认为对公司经营业绩和未来发展有直接影响的其他员工。 所有参与对象必须在本员工持股计

划的有效期内，与公司或控股子公司签署劳动合同。 符合条件的员工按照依法合规、自愿参与、风险自担

的原则参加本员工持股计划。 参加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员工总人数不超过163人，具体参加人数根据员工

实际缴款情况确定。

3、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设立规模不超过4,900万元，具体金额根据实际出资缴款金额确定。 本员工持

股计划的资金来源为员工合法薪酬、自筹资金和法律、行政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

4、本员工持股计划股票来源为公司回购专用账户已回购的股份，即2018年6月17日至2018年9月7

日期间公司回购的股票7,000,000股，占公司回购前总股本比例0.99%，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66%。

5、本员工持股计划实施后，公司全部有效的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公司股本

总额的10%，单个员工所获股份权益对应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1%。员工持股计划持有

的股票总数不包括员工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前获得的股份、 通过二级市场自行购买的股份及

通过股权激励获得的股份。

6、本员工持股计划购买回购股票的价格为7.00元/股（回购股份的平均回购价格为5.15元/股）。

7、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36个月，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名下

之日起算，本计划在存续期届满时如未展期则自行终止。 如因公司股票停牌或者窗口期较短等情况，导

致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票无法在存续期上限届满前全部变现时， 经持有人会议同意和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限可以延长。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购买所获标的股票的锁定

期为12个月。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股票过户至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计算。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所取得

上市公司股票，因上市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

锁定安排。

8、本员工持股计划由公司自行管理，公司成立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 作为持股计划的管理方，

代表员工持股计划行使股东权利， 公司采取了适当的风险防范和隔离措施切实维护员工持股计划持有

人的合法权益。

9、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后，公司将发出召开股东大会通知审议员工持股计划草

案，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方可实施。 公司审议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股东大会将采取现

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0、本员工持股计划实施后，将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要求。

释 义

在本计划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特指如下含义：

顺灏股份、本公司、公司 指 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员工持股计划、本员工持股计划 指 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股计划

员工持股计划、本计划 指

《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股计划

》

持有人 指 参与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公司员工

持有人会议 指 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会议

管理委员会 指 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

《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 指

《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股计划

管理办法》

标的股票 指 顺灏股份股票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登记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指导意见》 指 《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

《公司章程》 指 《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一、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一）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的确定依据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持有人系依据《公司法》、《证券法》、《指导意见》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而确定，公司员工按照依法合规、自愿参与、风险自担的原则参加本员工持股计划。

（二）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的范围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对象涵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及公司认为对公司经营业绩和未来发展有直接影响的其他员工。

所有参与对象必须在本员工持股计划的有效期内，与公司或下属子公司签署劳动合同。

符合条件的员工按照依法合规、自愿参与、风险自担的原则参加本员工持股计划。 参加本员工持股

计划的员工总人数不超过163人，具体参加人数根据员工实际缴款情况确定。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份额具体如下表所示：

姓名 职务

在本员工持股计划中持有的份额

（元）

在本期员工持股计划中所占比

例

郭翥 董事、总裁 3,500,000 7.14%

刘胜贵 董事、子公司总经理 10,612,000 21.66%

徐萌 副总裁 4,704,000 9.60%

沈斌 副总裁、财务总监 3,500,000 7.14%

路晶晶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2,450,000 5.00%

杨凯 副总裁 1,400,000 2.86%

袁晨 副总裁 1,400,000 2.86%

周寅珏 监事会主席、审计总监 1,120,000 2.29%

戴茂滨 副总裁 910,000 1.86%

周发成 副总裁 910,000 1.86%

倪立 子公司执行副总经理 840,000 1.71%

王晓隆 子公司行政人事主管 700,000 1.43%

郑荐 特别营销中心总监 560,000 1.14%

侯宁宁 职工监事、桃浦生产基地总监 525,000 1.07%

向松林 子公司总经理 420,000 0.86%

陈洁敏 副总裁 420,000 0.86%

王亚宁 子公司总经理 420,000 0.86%

陆秀兰 监事、人力资源部总监 385,000 0.79%

朱智 证券事务代表 350,000 0.71%

陶章燕 财务部经理 350,000 0.71%

唐菊婵 财务部副经理 350,000 0.71%

高战军 采购计划部总监 350,000 0.71%

李挺 销售副总监 350,000 0.71%

管亚东 技术总监 350,000 0.71%

张晓勇 子公司总经理 350,000 0.71%

闵赵亮 外派子公司财务总监 343,000 0.70%

王山红 子公司总经理 343,000 0.70%

杜传国 子公司副总经理 280,000 0.57%

李卫华 子公司副总经理 280,000 0.57%

张春义 子公司副总经理 280,000 0.57%

沈军伟 子公司副总经理 280,000 0.57%

徐国华 子公司总经理 245,000 0.50%

纪少伟 子公司销售副总 224,000 0.46%

程文卫 子公司生产副总 210,000 0.43%

陈燕 外派子公司财务总监 210,000 0.43%

卢喆文 外派子公司财务总监 210,000 0.43%

许洁 子公司副总经理 210,000 0.43%

张涛涛 子公司副总经理 210,000 0.43%

何冰 子公司总监 210,000 0.43%

钱宇涛 子公司出口业务员 210,000 0.43%

尹敏 子公司物流经理 210,000 0.43%

马端正 特别营销中心副总监 210,000 0.43%

谢雁 子公司技术中心主任 175,000 0.36%

毛雯卿 总账会计兼税务会计 147,000 0.30%

李艳英 外派子公司财务总监 140,000 0.29%

朱延辉 IT高级经理 140,000 0.29%

谢 华 制版设计部经理 140,000 0.29%

顾克霞 物流部副经理 140,000 0.29%

李韶 审计副总监 140,000 0.29%

陈颖 综合管理部经理 140,000 0.29%

茅敏 采购部经理 140,000 0.29%

孙吟樱 采购员 140,000 0.29%

王瑞雄 销售高级经理 140,000 0.29%

万斌 子公司销售副总经理 140,000 0.29%

王勇 业务员 140,000 0.29%

朱雯雯 大客户服务主管 140,000 0.29%

金瑜 人事经理 140,000 0.29%

周远芳 行政经理 140,000 0.29%

王金星 安保经理 140,000 0.29%

谢庆宾 总监助理 140,000 0.29%

周晓波 驾驶员 140,000 0.29%

倪安其 销售会计 105,000 0.21%

金 晶 研发员 105,000 0.21%

陈功 区域经理（销售） 105,000 0.21%

梁婷 业务员 105,000 0.21%

苏伟 子公司销售副总 105,000 0.21%

孔利民 子公司生产副总 105,000 0.21%

诸应福 桃浦生产基地品质经理 105,000 0.21%

徐迁 出口产品生产部设备工程师 105,000 0.21%

芮雨 子公司财务副总 70,000 0.14%

刘文喜 子公司生产部经理 70,000 0.14%

朱平 子公司采购部经理 70,000 0.14%

管玲 子公司销售副总 70,000 0.14%

孔令羽 子公司总经理助理 70,000 0.14%

赵玉所 子公司提取车间主任 70,000 0.14%

戴文菊 外派子公司财务经理 70,000 0.14%

代莉霞 成本会计 70,000 0.14%

孙洋 子公司技术部经理 70,000 0.14%

王康辉 子公司品管部经理 70,000 0.14%

王银坤 子公司设备部经理 70,000 0.14%

曹 军 子公司膜品部经理 70,000 0.14%

杨 雄 子公司纸品部经理 70,000 0.14%

黄洋洋 新品研发部经理 70,000 0.14%

杨青 设备技改部经理 70,000 0.14%

栗梅 后勤保障部食堂主管 70,000 0.14%

王培 审计经理 70,000 0.14%

陈晓峰 审计员 70,000 0.14%

张剑 采购员 70,000 0.14%

赵洋 销售经理 70,000 0.14%

王健 销售高级经理 70,000 0.14%

王笑 区域经理（销售） 70,000 0.14%

魏华印 内保队长 70,000 0.14%

刘松松 内保 70,000 0.14%

张正权 内保 70,000 0.14%

林初民 子公司总经理 70,000 0.14%

孟昭宇 子公司总经理 70,000 0.14%

刘俊杰 子公司副总经理 70,000 0.14%

蔡晶 子公司营销经理 70,000 0.14%

罗德银 子公司生产经理 70,000 0.14%

程元珍 子公司人力资源经理 70,000 0.14%

邝双喜 子公司自动化工程师 70,000 0.14%

朱林苗 子公司出纳 70,000 0.14%

黄岩 子公司会计 70,000 0.14%

王文家 子公司财务经理 70,000 0.14%

吴俊 子公司总助 70,000 0.14%

古树琼 子公司财务经理 70,000 0.14%

佘建国 子公司生产总监 70,000 0.14%

丁绪茂 出口产品生产部工序长 70,000 0.14%

田秀民 出口产品生产部机长 70,000 0.14%

秦剑 烟材部机长 70,000 0.14%

何斌 立体包装事业部机长 70,000 0.14%

王炳生 技术副经理 70,000 0.14%

吴顺杰 综合会计 42,000 0.09%

李槟 IT管理员 35,000 0.07%

高姝怿 制版设计师 35,000 0.07%

刘 壮 研发员 35,000 0.07%

陈欣健 制版技术员 35,000 0.07%

胡蔚 物流部ERP专员 35,000 0.07%

戚晓岚 特别营销中心副总监 35,000 0.07%

章奕 特别营销中心业务员 35,000 0.07%

徐鹏华 销售区域经理 35,000 0.07%

许张宇 销售专员 35,000 0.07%

迟海婷 销售助理 35,000 0.07%

朱凯文 业务员 35,000 0.07%

吴小燕 人事专员 35,000 0.07%

柏园 行政专员 35,000 0.07%

段国良 子公司电子工程师 35,000 0.07%

卜伟卿 子公司销售总监 35,000 0.07%

台建宏 工艺员 35,000 0.07%

何水涛 烟材部工序长 35,000 0.07%

陈吉生 烟材部工序长 35,000 0.07%

王占林 烟材部操作员 28,000 0.06%

张胜蓝 操作员 21,000 0.04%

史存旭 子公司出口业务员 21,000 0.04%

戴巍 销售助理 21,000 0.04%

钱永雷 烟材部机长 21,000 0.04%

朱颖 财务分析专员 14,000 0.03%

杨智雅 投融资助理 14,000 0.03%

韩雍 设备技改部电工 14,000 0.03%

王雪芹 后勤保障部厨师 14,000 0.03%

齐敏 后勤保障部保洁 14,000 0.03%

黄磊 后勤保障部厨师 14,000 0.03%

杨春生 后勤保障部维修工 14,000 0.03%

李必刚 特别营销中心业务员 14,000 0.03%

丁凉爽 业务员 14,000 0.03%

彭庆 子公司结构工程师 14,000 0.03%

李森 子公司工程师助理 14,000 0.03%

林丽欢 子公司人事 14,000 0.03%

谷慧玲 综合会计 7,000 0.01%

李玉立 品牌传播高级经理 7,000 0.01%

谭晨炜 出口产品生产部统计员 7,000 0.01%

雷神润 烟材部电工 7,000 0.01%

陈银国 烟材部操作员 7,000 0.01%

杨兴海 出口产品生产部操作员 7,000 0.01%

王忙忙 出口产品生产部操作员 7,000 0.01%

陈春雷 出口产品生产部操作员 7,000 0.01%

卢沿佩 出口产品生产部机长 7,000 0.01%

汪萍 检验员 7,000 0.01%

戚付成 烟材部机长 7,000 0.01%

马成凯 烟材部操作员 7,000 0.01%

孙美芝 烟材部操作员 7,000 0.01%

田超 烟材部操作员 7,000 0.01%

汪涛 烟材部操作员 7,000 0.01%

二、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设立规模不超过4,900万元，具体金额根据实际出资缴款金额确定。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为员工合法薪酬、自筹资金和法律、行政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

三、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来源

公司于2018年6月15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2018年7月9�日召开的2018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办理本次回购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告编号：2018-062、2018-085）。公司拟实施股份回购，回购

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回购价格不超

过6.00元/股。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计划已于2018年9月7日全部实施完毕，并于2018年9月8日披露了《关于回购公

司股份完成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118）。

本员工持股计划股票来源为公司回购专用账户已回购的股份， 即2018年6月17日至2018年9月7日

期间公司回购的股票7,000,000股，占公司回购前总股本比例0.99%，公司2019年6月3日实施2018年年

度权益分派，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5股，回购股票占公司现有股本比例为0.66%。

本员工持股计划将通过非交易过户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获得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公

司股票。

在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员工持股计划购买回购股票日期间，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

发股票或现金红利、股票拆细、缩股等除权、除息事宜，该标的股票的数量及交易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四、员工持股计划购买股票价格

本员工持股计划受让公司回购股票的价格为7.00元/股（回购股份的平均回购价格为5.15元/股）

五、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及锁定期

（一）存续期

1、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36个月，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名下

之日起算。

2、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届满前，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2/3以上份额同意并提交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可以延长。

3、如因公司股票停牌或者窗口期较短等情况，导致本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票无法在存续

期届满前全部变现时，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

2/3以上份额同意并提交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限可以延长。

（二）锁定期

1、本员工持股计划的锁定期为12个月，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

日起算。

锁定期间，因公司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

份锁定安排。

锁定期内，本员工持股计划不得出售所持公司股票。

2、本员工持股计划将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则，遵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股票买卖相关

规定，在下列期间不得买卖公司股票：

（1）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三十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公告日前三十日起算，至最

终公告日；

（2）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日内；

（3） 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在决策过程

中，至依法披露后两个交易日内；

（4）中国证监会及深圳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5）其他依法律法规不得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六、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终止及持有人权益的处置

（一）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

在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内，本计划中涉及的各项内容，如需变更， 须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

人所持2/3以上份额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二）员工持股计划的终止

本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满后自行终止。

员工持股计划资产全部为货币性资产时，本持股计划可提前终止。

（三）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满后股份的处置办法

本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届满之后，若员工持股计划资产仍包含标的股票，可将单个员工所持员工持

股计划份额对应的标的股票归属至员工个人证券账户。

（四）员工持股计划的清算与分配

1、管理委员会应于员工持股计划终止日后20个工作日内完成清算，并按持有人所持份额比例进行

财产分配。

2、在本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内，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标的股票交易出售取得现金或有取得其他可分

配的收益时，管理委员会可根据持有人会议的授权，按照持有人所持份额占持股计划总份额的比例进行

分配。

（五）持有人权益的处置

1、存续期内，持有人所持有的员工持股计划份额或权益不得退出或用于抵押、质押、担保及偿还债

务。

2、存续期内，持有人所持有的员工持股计划份额或权益未经管理委员会同意不得转让，未经同意擅

自转让的，该转让行为无效。

3、在锁定期之内，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或送股时，新取得的股票一并锁定，不得在二级市场

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转让，该等股票的解锁期与对应股票锁定期相同。

4、持有人所持份额或权益取消的情形

发生如下情形之一的，员工持股计划的持有人的参与资格将被取消：

（1）持有人辞职或擅自离职的；

（2）持有人在劳动合同到期后拒绝与公司或子公司续签劳动合同的；

（3）持有人劳动合同到期后，公司或子公司不与其续签劳动合同的；

（4）持有人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规章制度而被公司或子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

（5）持有人泄露公司机密、失职或渎职等行为严重损害公司利益或声誉的；

（6）持有人被降职、降级，导致其不符合参与本员工持股计划条件的。

存续期内，对于发生上述情形之一的，由管理委员会取消该持有人参与员工持股计划的资格，并由

员工持股计划收回持有人届时持有的股份，收回价格按照该份额所对应的初始出资金额加资金利息（按

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息）与市价（以管理委员会取消该持有人参与员工持股计划的资

格的前一交易日收盘价计算）孰低的原则确定。 管理委员会应确定受让的员工范围，并对份额受让价格

及相关限制条件进行约定。员工以自愿的原则予以受让。若在本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内没有完成前述受

让程序，则收回的持有人份额由参与员工持股计划的持有人按份额享有。

截至管理委员会取消该持有人参与员工持股计划的资格的当日之前， 员工持股计划已实现的现金

收益部分，可由持有人以其自筹资金出资对应的份额享有。

5、持有人所持份额调整的情形

存续期内，持有人发生丧失劳动能力、退休、死亡情形的，持有人在员工持股计划内的份额保持不

变，由其合法继承人继承并按原持有人份额享有，直至本期员工持股计划清算分配，员工持股计划实现

的收益部分亦由其合法继承人继承并按原持有人份额享有。 该等继承人不受需具备参与本员工持股计

划资格的限制。

6、持有人所持份额或权益不作变更的情形

（1）职务变更

存续期内，持有人职务变动但仍符合参与条件的，其持有的员工持股计划份额或权益不作变更。

（2）管理委员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7、其他情形

如发生其他未约定事项，持有人所持的员工持股计划份额的处置方式由管理委员会确定。

七、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管理模式

本员工持股计划由公司自行管理。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内部最高管理权力机构为持有人会议。员工持

股计划设管理委员会，作为本持股计划的管理方，负责对员工持股计划进行日常管理、代表员工持股计

划行使股东权利等具体工作。 公司董事会负责拟定和修改本计划，并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办理本员工

持股计划的其他相关事宜。 公司采取了适当的风险防范和隔离措施切实维护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的合

法权益：

1、员工持股计划的资产独立于公司的固有财产。 公司不得侵占、挪用员工持股计划资产或以其它任

何形式将员工持股计划资产与公司固有资产混同。

2、本员工持股计划方案以及相应的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对管理委员会的权利和义务进行了明确

的约定，风险防范和隔离措施充分。

管理委员会根据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证券监管机构和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规定，

管理员工持股计划资产，并维护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的合法权益，确保员工持股计划的资产安全，避免

产生公司其他股东与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之间潜在的利益冲突。

3、存续期内，管理委员会可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为员工持股计划提供管理、咨询等服务。

4、员工持股计划在下列期间不得买卖公司股票：

（1）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三十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三十

日起算，至公告前一日；

（2）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或者进入决策

程序之日，至依法披露后二个交易日内；

（4）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5）如未来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规范性文件发生变化，以新的要求为准。

八、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程序

（一）董事会负责拟定员工持股计划，并通过民主程序征求员工意见。

（二）董事会审议通过本计划，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应当就本员工持股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

展，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是否存在摊派、强行分配等方式强制员工参与本员工持股计

划发表意见。

（三）董事会审议员工持股计划时，与员工持股计划有关联的董事应当回避表决。 董事会在审议通

过本计划后的2个交易日内公告董事会决议、员工持股计划摘要、独立董事意见、监事会意见等。

（四）公司聘请律师事务所对员工持股计划出具法律意见书，并在召开关于审议员工持股计划的股

东大会前公告法律意见书。

（五）召开股东大会审议员工持股计划。 股东大会将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投

票，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公开披露；员工持股计划涉及相关董事、股东的，相关董事、股东应

当回避表决。 经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半数以上通过后，员工持股计划即可以实施。

（六）公司应在将标的股票过户至员工持股计划名下的2个交易日内，及时披露获得标的股票的时

间、数量等情况。

（七）本员工持股计划设立完成后10日内，应召开首次持有人会议，并选举管理委员会负责本员工

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

九、公司融资时员工持股计划的参与方式

本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内，公司以配股、增发、可转债等方式融资时，由管理委员会提交持有人会议

审议是否参与及资金解决方案。

十、其他重要事项

（一） 公司董事会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员工持股计划不意味着持有人享有继续在公司或子公司

服务的权力，不构成公司或子公司对员工聘用期限的承诺， 公司或子公司与持有人的劳动关系仍按公

司或子公司与持有人签订的劳动合同执行。

（二）公司实施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财务、会计处理及税收等事项，按有关财务制度、会计准则、税务

制度的规定执行。

（三）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解释权属于公司董事会。

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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